
｜
｜
｜
｜
｜
｜
｜
裝
｜
｜
｜
｜
｜
｜
｜
訂
｜
｜
｜
｜
｜
｜
｜
線
｜
｜
｜
｜
｜
｜
｜

檔　　號：

保存年限：

臺南市政府 函

受文者：臺南市議會

發文字號：府教人(一)字第1130438911B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二(31407_0438911BA0C_ATTCH4.odt、31407_0438911BA0C_ATTCH5.od
t)

「臺南市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兼任行政職務教

師兼職處理辦法」業經本府113年3月19日府法規字第
1130391840A號令發布，請查照。

依據地方制度法第27條第3項規定辦理。
檢附「臺南市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兼任行政職

務教師兼職處理辦法」總說明、逐條說明及條文各1份。

正本：臺南市議會

副本：臺南市政府法制處、本府教育局

地址：708201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2段6
號

承辦人：黃天佑
電話：06-2991111分機8968
傳真：06-2955811
電子信箱：jockey599@mail.tainan.gov.tw

發文日期： 中華民國113年3月26日

主旨：

說明：

一、

二、

電  子  公  文
交  換  章
2024/03/26
14:30:01

第1頁，共1頁

法規委員會 113/03/27

1130001761

法規查照22







臺南市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兼任行政職務教
師兼職處理辦法 

第 一 條  為規範本市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以下簡稱服務學

校）兼任行政職務教師（以下簡稱教師）兼職事項，並依公務員服

務法第二十六條第一項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本府教育局。 

第 三 條  教師在服務學校以外之機關（構）、學校、法人、事業或團體

兼職者，依本辦法規定辦理；本辦法未規定者，準用國立各級學校

兼任行政職務教師兼職處理辦法之規定。 

前項所稱兼職，指公務員服務法第二十六條第一項規定之經營

商業、執行業務、兼課及兼職。 

第 四 條  教師不得經營商業。但依第六條第二項規定兼任董事或監察人

者，不在此限。 

前項經營商業，包括依公司法擔任公司發起人或公司負責人、

依商業登記法擔任商業負責人，或依其他法令擔任以營利為目的之

事業負責人、董事、監察人或相當之職務。 

教師到職前擔任前項職務或經營事業應辦理解任登記者，至遲

應於到職時提出書面辭職，於三個月內完成解任登記，並向服務學

校繳交有關證明文件。但有特殊情形未能依限完成解任登記，並經

服務學校同意者，得延長之；其延長期間，以三個月為限。 

教師完成前項解任登記前，不得參與經營及支領報酬。 

第 五 條  教師得於國內兼職之範圍如下： 

一、政府機關（構）、公立學校及已立案之私立學校。 

二、行政法人。 

三、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 

（一）公營、私營或公私合營之事業。

（二）依法向主管機關登記或立案成立之法人、事業或團體。

（三）國際性學術或專業組織。

四、營利事業或團體：

（一）政府機關（構）、公立學校、公法人、公營事業或其出

資、信託或捐助之法人所投資之營利事業，或所投資之

營利事業再投資之營利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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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承接政府機關（構）研究計畫者。 

（三）公營事業之任務編組或臨時性組織。 

（四）經服務學校認定具一定學術地位之學術期刊出版組織。 

（五）依教育部訂定之課程綱要編輯教科用書、教師用書或教

師手冊之出版組織。 

教師得於國外、香港或澳門地區兼職之範圍如下： 

一、經當地主管機關設立或立案之學校。 

二、國際性學術或專業組織。 

三、經服務學校認定具一定學術地位之學術期刊出版組織。 

第 六 條  教師至前條所定兼職機關（構）、學校、法人、事業或團體兼任

之職務，應與教學或研究專長領域相關，且不得兼任下列職務： 

一、律師、會計師、建築師、技師等專業法律規範之職務。但

於下班時間因從事或參與社會公益性質之事務而依各該專

業法規辦理相關事宜者，不在此限。 

二、私立學校之董事長及編制內行政職務。 

三、國外、香港或澳門地區主管機關設立或立案學校之職務，

有損害我國國格、國家安全之虞者。 

教師至前條第一項第四款第一目所定營利事業或團體兼任董事

或監察人，除應符合前項規定外，並應由政府機關（構）、公立學

校、公法人或公營事業，或其出資、信託或捐助之法人，就所投資

之營利事業或該營利事業再投資營利事業，依法指派或遴薦教師為

其代表。 

教師至前條第一項第四款第一目所定營利事業或團體兼任董事

或監察人時，服務學校應主動公開教師姓名、兼職事業或團體名稱

及兼任職務等資訊。 

教師至前條第一項第四款第二目所定承接政府機關（構）研究

計畫之營利事業或團體兼職，以兼任該研究計畫職務為限。 

教師至前條第一項第四款第三目所定公營事業之任務編組或臨

時性組織兼職，以兼任臨時性需要所設置職務為限。 

教師至前條第一項第四款第四目、第五目或第二項第三款所定

出版組織兼職，以兼任顧問及編輯職務為限。 

第 七 條  教師至第五條第一項第四款第五目所定之出版組織兼任顧問及

編輯職務者，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不得有商業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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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得與職務或職權牴觸。 

三、不得同時參與教科圖書審定及服務學校教科圖書選用作

業。 

第 八 條  教師兼任職務不得影響本職工作，且應符合校內基本授課時數

及工作要求；以執行經常性業務為主者，其兼職時數每週合計不得

超過八小時。 

第 九 條  教師兼職費之支給，依軍公教人員兼職費支給表辦理。 

第 十 條  教師兼職數目，除其他法令另有規定外，由服務學校定之。 

第 十一 條  教師兼職除相關法令規定隨職務異動或當然兼職者外，應事先提

出書面申請，並經服務學校核准；期滿續兼或兼職職務異動時，應

重行申請。 

前項兼職應經兼職營利事業或團體提名選任之前置作業程序

者，教師於應邀提名選任該等職務時，應依前項規定辦理；至非營

利事業或團體兼職時，亦同；未獲選任者，教師應通知服務學校。 

教師兼職對本職工作、學術名譽及尊嚴無不良影響，且未有與

其本職不相容之下列情形者，得免依第一項規定報經服務學校核

准： 

一、非常態性應邀演講或授課，且分享或發表內容未具營利目

的或商業宣傳行為。 

二、兼任政府機關（構）、學校、行政法人之任務編組職務或諮

詢性職務，或擔任政府機關（構）、學校、行政法人會議之

專家代表。 

三、所兼職務依法令規定應予保密。 

四、應政府機關（構）、學校、行政法人或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

業或團體之邀請，兼任非決策或執行業務之職務，僅支領

交通費或出席費，且無其他對價回饋。 

五、應政府機關（構）、學校、行政法人或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

業或團體之邀請擔任非常態性之工作。 

六、擔任各級公私立學校或幼兒園學生家長會職務。 

七、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所定住戶身分擔任管理委員會職務或

管理負責人。 

第 十二 條  教師兼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服務學校應不予核准；已核准

者，得撤銷或廢止核准，並命立即停止兼職： 

一、與本職工作性質不相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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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師成績考核未符合服務學校標準。 

三、對本職工作有不良影響之虞。 

四、有損服務學校或教師形象之虞。 

五、有洩漏公務機密之虞。 

六、有營私舞弊之虞。 

七、有職務上不當利益輸送之虞。 

八、有支用公款或不當利用服務學校公物之虞。 

九、有違反教育中立及行政中立之虞。 

十、其他經服務學校認定不宜兼職之情形。 

服務學校應就教師之兼職每年定期進行評估檢討，作為准駁教

師繼續兼職之依據。 

第 十三 條  教師得於下班時間從事下列行為： 

一、具社會公益性質之活動或其他非經常性、持續性之工作。 

二、依個人才藝表現，獲取適當報酬，並得就其財產之處分、

智慧財產權及肖像權之授權行使，獲取合理對價。 

前項行為不包括至校外從事補習或家教之教學活動，且不得有

前條第一項各款所定情形之一。 

第 十四 條  服務學校應就教師申請兼職建立審核管理機制；違反本辦法規

定之案件，應提送教師評審委員會或其他會議進行審議。 

教師違反規定期間所支領之兼職費，應納入服務學校地方教育

發展基金運用，並由服務學校列入聘約規範予以追繳。 

第 十五 條  服務學校依本辦法訂定之校內規章，應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始

得實施。 

前項規章定有較本辦法更嚴格之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 十六 條  本辦法所需書表格式，由主管機關另定之。 

第 十七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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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兼任行政職務教
師兼職處理辦法總說明 

  公務員服務法於一百十一年六月二十二日修正公布第二十六條，其第一項

規定：「公營事業機構對經營政策負有主要決策責任者以外人員及公立學校兼

任行政職務教師不適用第十四條及第十五條規定；其經營商業、執行業務及兼

課、兼職之範圍、限制、程序等相關事項之辦法，由各該主管機關定之。」爰

為規範本府所屬學校及幼兒園兼任行政職務教師之兼職相關事項，擬具本辦法

草案，全文共十七條，其要點如下： 

一、訂定目的及依據。（草案第一條） 

二、主管機關。（草案第二條） 

三、教師兼職適用或準用本辦法之情形。（草案第三條） 

四、教師不得經營商業，及教師到職前經營商業之緩衝機制。（草案第四條） 

五、教師得於國內外、香港或澳門地區兼職之範圍。（草案第五條） 

六、教師於第五條所定兼職範圍內得兼任之職務。（草案第六條） 

七、教師至出版組織兼任顧問及編輯職務之限制。（草案第七條） 

八、規範教師兼任職務不得影響本職工作，與兼職時數上限、兼職費支給及兼

職數目等事項。（草案第八條至第十條） 

九、教師兼職及兼職前之提名選任前置作業程序應事先經服務學校書面核准；

另規範教師兼職得免報經服務學校核准之態樣。（草案第十一條） 

十、服務學校應不予核准教師兼職申請或撤銷、廢止其核准之情形。（草案第

十二條） 

十一、教師得於下班時間從事之行為及限制。（草案第十三條） 

十二、服務學校應就教師兼職之申請建立審核管理機制，並將教師違規兼職期

間所得兼職酬勞納入學校地方教育發展基金運用。（草案第十四條） 

十三、服務學校依本辦法自訂校內規章應經校務會議通過，並得訂定更嚴格之

規定。（草案第十五條） 

十四、授權主管機關另定本辦法所需書表格式。（草案第十六條） 

十五、施行日期。（草案第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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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兼任行政職務教
師兼職處理辦法逐條說明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為規範本市市立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及幼兒園（以下簡稱服務學

校）兼任行政職務教師（以下簡稱

教師）兼職事項，並依公務員服務

法第二十六條第一項規定，訂定本

辦法。 

一、訂定目的及依據。 
二、按銓敘部一百零九年八月十九日

部法一字第一○九四九六四○八

九一號令釋，各級公立學校兼任

行政職務之教師，就其兼任之行

政職務所應承擔之相關責任，不

因其本職教師進用方式不同而有

所區別，故各級公立學校兼任行

政職務之編制外教學人員，就其

兼任之行政職務，亦適用公務員

服務法（以下簡稱公服法）規

定，其經營商業及兼職相關事項

亦為本辦法適用對象。 

三、依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一百

零四年八月二十日臺教國署人字

第一○四○○九一一九一號函略

以，代理教師負有遵守聘約及其

他法令規定應盡之義務，並於特

殊情況，得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核准兼任行政職務。另教師兼任

行政職務如係由學校專任教師代

理，因代理期間依法負有該代理

主管職務之決策職權，基於權責

衡平，渠於服務學校以外之機關

（構）兼職，仍應受兼任行政職

務教師相關規定之規範。爰兼任

學校行政職務之代理教師，其經

營商業及兼職相關事項，亦為本

辦法適用對象。 

四、教育部一百十二年七月十三日臺

教人(二)字第一一二○○六四九

四八號函略以，公立幼兒園教師

之管理及其他權益事項均準用公

立學校教師規定，爰其經營商

業、執行業務及兼課、兼職之範

圍、限制、程序等相關事項，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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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說明 

與公立學校教師為一致性規範，

爰公立幼兒園教師為公服法第二

十六條第一項所稱公立學校兼任

行政職務教師，亦為本辦法適用

對象。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本府教

育局。 

主管機關。 

第三條 教師在服務學校以外之機關

（構）、學校、法人、事業或團體

兼職者，依本辦法規定辦理；本辦

法未規定者，準用國立各級學校兼

任行政職務教師兼職處理辦法之規

定。 

前項所稱兼職，指公務員服務

法第二十六條第一項規定之經營商

業、執行業務、兼課及兼職。 

一、定明教師兼職法令之適用。 
二、定明兼職之意涵。 

第四條 教師不得經營商業。但依第

六條第二項規定兼任董事或監察人

者，不在此限。 

前項經營商業，包括依公司法

擔任公司發起人或公司負責人、依

商業登記法擔任商業負責人，或依

其他法令擔任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

負責人、董事、監察人或相當之職

務。 

教師到職前擔任前項職務或經

營事業應辦理解任登記者，至遲應

於到職時提出書面辭職，於三個月

內完成解任登記，並向服務學校繳

交有關證明文件。但有特殊情形未

能依限完成解任登記，並經服務學

校同意者，得延長之；其延長期

間，以三個月為限。 

教師完成前項解任登記前，不

得參與經營及支領報酬。 

一、規範教師不得經營商業，惟教師

得依法代表政府機關（構）、公

立學校、公法人或公營事業等持

有股份至營利事業或團體兼任董

事或監察人。 

二、第二項定明限制教師經營商業之

範圍。 

三、第三項定明教師到職前兼職之處

理緩衝機制，以符其他法令所定

相關程序。 

四、定明教師完成解任登記前，不得

參與經營及支領報酬，以符本辦

法規範意旨。 

第五條 教師得於國內兼職之範圍如

下： 

一、政府機關（構）、公立學校及

考量兼任及未兼任行政職務教師兼職

規範間之衡平性，參照公立各級學校

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以下簡稱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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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說明 

已立案之私立學校。 

二、行政法人。 

三、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

體： 

（一）公營、私營或公私合營之事

業。 

（二）依法向主管機關登記或立案

成立之法人、事業或團體。 

（三）國際性學術或專業組織。 

四、營利事業或團體： 

（一）政府機關（構）、公立學

校、公法人、公營事業或其

出資、信託或捐助之法人所

投資之營利事業，或所投資

之營利事業再投資之營利事

業。 

（二）承接政府機關（構）研究計

畫者。 

（三）公營事業之任務編組或臨時

性組織。 

（四）經服務學校認定具一定學術

地位之學術期刊出版組織。 

（五）依教育部訂定之課程綱要編

輯教科用書、教師用書或教

師手冊之出版組織。 

教師得於國外、香港或澳門

地區兼職之範圍如下： 

一、經當地主管機關設立或立案之

學校。 

二、國際性學術或專業組織。 

三、經服務學校認定具一定學術地

位之學術期刊出版組織。 

職處理原則）第四點規定，並衡酌教

師兼任行政職務所需肩負職責，規範

教師得兼職範圍。 

第六條 教師至前條所定兼職機關

（構）、學校、法人、事業或團體

兼任之職務，應與教學或研究專長

領域相關，且不得兼任下列職務： 

一、律師、會計師、建築師、技師

等專業法律規範之職務。但於

參照兼職處理原則第五點規定，規範

教師得兼職之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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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說明 

下班時間因從事或參與社會公

益性質之事務而依各該專業法

規辦理相關事宜者，不在此

限。 

二、私立學校之董事長及編制內行

政職務。 

三、國外、香港或澳門地區主管機

關設立或立案學校之職務，有

損害我國國格、國家安全之虞

者。 

教師至前條第一項第四款第一

目所定營利事業或團體兼任董事或

監察人，除應符合前項規定外，並

應由政府機關（構）、公立學校、

公法人或公營事業，或其出資、信

託或捐助之法人，就所投資之營利

事業或該營利事業再投資營利事

業，依法指派或遴薦教師為其代

表。 

教師至前條第一項第四款第一

目所定營利事業或團體兼任董事或

監察人時，服務學校應主動公開教

師姓名、兼職事業或團體名稱及兼

任職務等資訊。 

教師至前條第一項第四款第二

目所定承接政府機關（構）研究計

畫之營利事業或團體兼職，以兼任

該研究計畫職務為限。 

教師至前條第一項第四款第三

目所定公營事業之任務編組或臨時

性組織兼職，以兼任臨時性需要所

設置職務為限。 

教師至前條第一項第四款第四

目、第五目或第二項第三款所定出

版組織兼職，以兼任顧問及編輯職

務為限。 

第七條 教師至第五條第一項第四款

第五目所定之出版組織兼任顧問及

為避免與教師本職發生衝突，參照兼

職處理原則第六點規定，規範教師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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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說明 

編輯職務者，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不得有商業行為。 

二、不得與職務或職權牴觸。 

三、不得同時參與教科圖書審定及

服務學校教科圖書選用作業。 

出版組織兼任顧問及編輯職務時，應

有相關限制。 

第八條 教師兼任職務不得影響本職

工作，且應符合校內基本授課時數

及工作要求；以執行經常性業務為

主者，其兼職時數每週合計不得超

過八小時。 

參照兼職處理原則第七點規定，規範

教師兼任職務之基本條件及兼職時數

上限。而所謂兼任職務以執行經常性

業務為主，係指兼任行政或幕僚職務

必須每月實際辦理兼職業務者，例如

兼任人事管理員、會計員等。 

第九條 教師兼職費之支給，依軍公

教人員兼職費支給表辦理。 

參照兼職處理原則第八點規定，規範

教師兼職費支給規定。 

第十條 教師兼職數目，除其他法令

另有規定外，由服務學校定之。 

參照兼職處理原則第九點規定，規範

除其他法令另有規定外，服務學校得

視校務運作需要自訂教師兼職數目上

限。 

第十一條 教師兼職除相關法令規定

隨職務異動或當然兼職者外，應事

先提出書面申請，並經服務學校核

准；期滿續兼或兼職職務異動時，

應重行申請。 

前項兼職應經兼職營利事業或

團體提名選任之前置作業程序者，

教師於應邀提名選任該等職務時，

應依前項規定辦理；至非營利事業

或團體兼職時，亦同；未獲選任

者，教師應通知服務學校。 

教師兼職對本職工作、學術名

譽及尊嚴無不良影響，且未有與其

本職不相容之下列情形者，得免依

第一項規定報經服務學校核准： 

一、非常態性應邀演講或授課，且

分享或發表內容未具營利目的

或商業宣傳行為。 

二、兼任政府機關（構）、學校、

行政法人之任務編組職務或諮

詢性職務，或擔任政府機關

參照兼職處理原則第十點規定，規範

教師兼職之報准程序採事前許可制，

以及定明兼職得免經服務學校核准之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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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說明 

（構）、學校、行政法人會議

之專家代表。 

三、所兼職務依法令規定應予保

密。 

四、應政府機關（構）、學校、行

政法人或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

業或團體之邀請，兼任非決策

或執行業務之職務，僅支領交

通費或出席費，且無其他對價

回饋。 

五、應政府機關（構）、學校、行

政法人或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

業或團體之邀請擔任非常態性

之工作。 

六、擔任各級公私立學校或幼兒園

學生家長會職務。 

七、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所定住戶

身分擔任管理委員會職務或管

理負責人。 

第十二條 教師兼職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服務學校應不予核准；已核准

者，得撤銷或廢止核准，並命立即

停止兼職： 

一、與本職工作性質不相容。 

二、教師成績考核未符合服務學校

標準。 

三、對本職工作有不良影響之虞。 

四、有損服務學校或教師形象之

虞。 

五、有洩漏公務機密之虞。 

六、有營私舞弊之虞。 

七、有職務上不當利益輸送之虞。 

八、有支用公款或不當利用服務學

校公物之虞。 

九、有違反教育中立及行政中立之

虞。 

十、其他經服務學校認定不宜兼職

之情形。 

參照兼職處理原則第十一點規定，規

範服務學校應不予核准或撤銷、廢止

其核准之情形。另規範服務學校應就

教師之兼職定期評估檢討，作為是否

核准繼續兼職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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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說明 

服務學校應就教師之兼職每年

定期進行評估檢討，作為准駁教師

繼續兼職之依據。 

第十三條 教師得於下班時間從事下

列行為： 

一、具社會公益性質之活動或其他

非經常性、持續性之工作。 

二、依個人才藝表現，獲取適當報

酬，並得就其財產之處分、智

慧財產權及肖像權之授權行

使，獲取合理對價。 

前項行為不包括至校外從事補

習或家教之教學活動，且不得有前

條第一項各款所定情形之一。 

參照兼職處理原則第十五點規定，規

範教師得於下班時間從事之行為及限

制。例如參與頭髮義剪活動、以手工

方式製作手工藝品等，並不受本辦法

兼職範圍、兼職時數、兼職費、兼職

數目及需報經服務學校核准等規定之

限制。 

第十四條 服務學校應就教師申請兼

職建立審核管理機制；違反本辦法

規定之案件，應提送教師評審委員

會或其他會議進行審議。 

教師違反規定期間所支領之兼

職費，應納入服務學校地方教育發

展基金運用，並由服務學校列入聘

約規範予以追繳。 

一、考量兼任行政職務教師及未兼任

行政職務教師之本職均為教師，

二者兼職申請程序、違規審議機

制及違規兼職期間所得兼職酬勞

之處理方式宜有一致性規範，爰

參照兼職處理原則第十六點規定

規範服務學校應建立兼職審核管

理機制，教師如有違反本辦法情

事，應由服務學校視情節輕重，

循程序依校內規定懲處或依公務

員懲戒法移付懲戒。 

二、教師違規兼職期間所得兼職酬勞

應納入服務學校地方教育發展基

金運用，且服務學校應列入聘約

規範並由服務學校予以追繳。 
第十五條 服務學校依本辦法訂定之

校內規章，應經校務會議通過後，

始得實施。 

前項規章定有較本辦法更嚴格

之規定者，從其規定。 

一、參照兼職處理原則第十七點規

定，規範服務學校依本辦法所定

校內規章，應經校務會議通過

後，始得實施。 

二、參照兼職處理原則第十八點規

定，規範服務學校得因應校務推

動需求，訂定較本辦法更嚴格之

規定。 

第十六條 本辦法所需書表格式，由 授權主管機關另定本辦法所需書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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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說明 

主管機關另定之。 式。 

第十七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施行日期。 

 

13



 

直轄市自治法規報院資料檢核表 

項次 項目名稱 內容要項 

1 自治法規類別 

□自治條例 

□內容定有罰則者 

□內容未定有罰則者（內容定有罰則之自治條例，如僅

修正罰則以外之條文時，亦屬之） 
自治規則 
□自律規則 

□組織自治條例 

□直轄市議會組織自治條例 

□直轄市政府組織自治條例 

□直轄市政府所屬事業機構組織自治條例 

2 自治法規名稱 
臺南市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兼任行政職務教師

兼職處理辦法 

3 異動性質 

制（訂）定 
□修正 

□廢止 

4 
施行(生效)日期 

（廢止者免填） 

自公（發）布日或溯及施行（生效） 
□指定施行（生效）日期       年     月     日 

5 

廢止日期 

（制（訂）定及修正者

免填） 

□自公（發）布日廢止 

□因期滿當然廢止              年     月     日 

6 

行政院前次核定或備查

函之日期及文號 

（新訂者免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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